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
 

 

鲁财会〔2026〕17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6 年 
代理记账行业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市（不含青岛）财政局： 

现将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6 年代理记账行业管理工

作的通知》（财办会〔2026〕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做好我省

2026 年代理记账行业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做好年度备案工作 

备案工作按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原则进行，市县两级财

政部门负责督促辖区内代理记账机构、代理记账行业协会通过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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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代理记账行业监管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行业监管服务平台）按

时完成备案工作，同时负责对备案信息进行核验、分析。市级财

政部门负责备案信息的汇总、上报，并督导所辖县（市、区）加

强备案信息的审核把关，确保信息真实、完整、准确，特别要对

专职从业人员信息、客户执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情况等内容进行

重点审核。 

要注意备案范围及时间，确保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取得

代理记账许可的机构及其分支机构，以及上述时间前已成立的代

理记账协会，区分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，分别于 2026 年 3 月

31 日、4 月 30 日前，通过行业监管服务平台完成信息填报。同

时，各市要认真做好备案信息的汇总分析工作，形成全市代理记

账行业分析报告，加盖公章后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前上报省财政

厅（同时报送 pdf、word 版）。 

二、持续开展行业常态化治理 

在总结以往整治经验基础上，不断创新方式方法，健全完善

长效机制，持续推动代理记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重点组织对未

按规定备案、超出胜任能力执业等行为开展治理；联合市场监管、

税务等部门，依法依规开展“有照无证（含无证经营）”“虚假承

诺”等违法违规行为治理；根据山东省 2026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监管工作统一部署，统筹开展辖区内代理记账机构联合检

查。 

三、积极稳妥推进相关试点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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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2026 年 3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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